办理产权出让委托须知

1、 出让方委托本中心出让其产权时，请提供下列材料：

（1） 标的为国有、集体产权时：

（1）国有产权交易委托申请书（可向市招标采购中心领取）；

（2）出让方的资格证明或其它有效证明（企业执照、法人资格证明或委托证书等）；

（3）产权权属的证明文件；

（4）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出让的文件或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出让的文件；

（5）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及核准（备案）文件；

（6）出让标的的情况说明；

（7）市招标采购中心需提供的其它材料。

（2） 标的为其他产权时：

（1）股东会、董事会同意出让的决议和出让方身份证明；

（2）资产评估报告；

（3）产权权属的证明文件；

（4）市招标采购中心需提供的其它材料。

2、 出让方应按约办理产权交割手续

3、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同时结合标的的情况，招标采购中心向委托人收取标的最终成交额0.25﹪-0.75﹪的交易费，具体标准如下：

100万以下为0.75%

101万以上至500万为0.5%

501万以上为0.25%

同时单方收取最低限额为1000元，最高为40000元。
